
信用卡會員約定條款 新舊條款變更公告 

公告日期: 107/10/31 

親愛的信用卡持卡人您好，感謝您選擇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作

為您可靠的消費理財工具，陪您一同揮灑豐盛人生！提醒您，本行將修訂「信用卡

會員約定條款」部分條款，詳細修訂內容請詳參下列「新、舊條款內容對照表」中

紅色粗體字體所標示之內容。 

 

本次修正將自民國 107年 12月 31日（含）起生效，如您不同意本次「信用卡會

員約定條款」之變更，得依信用卡會員約定條款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於七日內向本行

提出異議並終止您與本行之信用卡契約，並得請求按實際持卡月份（未滿一個月

者，該月不予計算）比例退還部分年費；若您未於該期間內表示異議，則本行將視

為您已同意本次變更之內容。 

 

新、舊條款內容對照表 

 

原約定條款 變更後之約定條款 

第十三條（帳單及其他通知） 

六、 若持卡人於本期帳單日前(含)未使

用星展(台灣)信用卡交易亦無繳款行為

且當期帳戶消費餘額為零，縱其信用卡

帳戶內仍有溢繳款，星展(台灣)亦不再

寄送信用卡帳單直至持卡人的信用卡帳

戶有新增交易。若持卡人欲退回帳戶內

溢繳款，可洽詢星展(台灣)辦理退回。

溢繳款退回作業費參照星展(台灣)信用

卡各項費用計費說明。 

第十三條（帳單及其他通知） 

六、本約定條款約定星展(台灣)得以電

子文件通知持卡人之事項，持卡人同意

星展(台灣)得以持卡人指定寄送電子帳

單之電子信箱(E-mail)或其他持卡人留

存於星展(台灣)之電子信箱(E-mail)寄

送通知。 

七、 若持卡人於本期帳單日前(含)未使

用星展(台灣)信用卡交易亦無繳款行為

且當期帳戶消費餘額為零，縱其信用卡

帳戶內仍有溢繳款，星展(台灣)亦不再

寄送信用卡帳單直至持卡人的信用卡帳

戶有新增交易。若持卡人欲退回帳戶內

溢繳款，可洽詢星展(台灣)辦理退回。

溢繳款退回作業費參照星展(台灣)信用

卡各項費用計費說明。 

第十五條（繳款） 

六、 星展（台灣）對於持卡人到期未續

卡，而其帳戶內尚有溢繳款項者，於寄

發帳單時，應以顯著文字提醒持卡人並

第十五條（繳款） 

六、持卡人溢繳款金額依星展(台灣)當

日美金現鈔銀行賣出匯率換算逾美元五

萬元時，星展(台灣)得於 60天內通知



主動聯絡持卡人指示星展（台灣）處

理。 

持卡人後，逕將溢繳款項以匯款至持卡

人本人國內存款帳戶方式，將溢繳款項

返還予持卡人，星展（台灣）得向持卡

人收取退回手續費新臺幣捌拾元。 

七、 星展（台灣）對於持卡人到期未續

卡，而其帳戶內尚有溢繳款項者，於寄

發帳單時，應以顯著文字提醒持卡人並

主動聯絡持卡人指示星展（台灣）處

理。 

第十六條（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二、各筆循環信用利息之計算，係將每

筆「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自 

■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各筆帳款結帳日起  

□各筆帳款當期應繳款截止日起 

帳款之餘額以各筆帳款於起息日應適用

之循環信用利率計算至該筆帳款結清之

日止（元以下四捨五入）；持卡人於當

期繳款截止日前結清全部應付帳款，或

繳款後剩餘未付款項不足新臺幣壹仟元

或等值約定結付外幣，則當期結帳日後

發生之循環信用利息，不予計收。對同

時持有星展 ( 台灣 ) 兩張以上信用卡

之持卡人，就持卡人循環信用之使用及

「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之計

算，採持卡人身份證字號歸戶合併處

理，即非依卡片類別分開處理。 

第十六條（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二、各筆循環信用利息之計算，係將每

筆「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自 

■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各筆帳款結帳日起 

□各筆帳款當期應繳款截止日起 

帳款之餘額以各筆帳款於起息日應適用

之循環信用利率計算至該筆帳款結清之

日止（元以下四捨五入）；持卡人於當

期繳款截止日前結清全部應付帳款，或

繳款後剩餘未付款項不足新臺幣壹仟元

或等值約定結付外幣，則當期結帳日後

發生之循環信用利息，不予計收。對同

時持有星展 ( 台灣 ) 兩張以上信用卡

之持卡人，就持卡人循環信用之使用及

「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之計

算，採卡片類別分開處理，即非依持卡

人身份證字號歸戶合併處理。 

第十七條（國外交易授權結匯） 

若持卡人於國外(包括交易對象所在國

為國外或網路交易者)以新臺幣交易

者，仍視為國外交易，將以新臺幣交易

(含退貨交易)金額依星展（台灣）與各

國際組織間約定應給付予該國際組織之

手續費及星展（台灣）之交易服務費結

付。退貨交易不再收取國外交易手續

費，但以交易金額百分之Ｏ‧五計算之

國外交易服務費。惟因市場匯率波動將

致退貨交易之匯率與簽帳日之匯率可能

第十七條（國外交易授權結匯） 

若持卡人於國外(包括交易對象所在國

為國外或網路交易者)以新臺幣交易

者，仍視為國外交易，將以新臺幣交易

(含退貨交易)金額依星展（台灣）與各

國際組織間約定應給付予該國際組織之

手續費及星展（台灣）之交易服務費結

付。退貨交易不再收取國外交易手續

費，但以交易金額百分之Ｏ‧五計算之

國外交易服務費。惟因市場匯率波動快

速，退貨交易之匯率與簽帳交易之匯率



會有不同，持卡人應自行負擔匯差風

險。 

可能會有不同，持卡人應自行負擔匯差

風險。 

 

 


